
粤发改价格函〔2022〕938号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城镇
供水供电供气等行业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（委）：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

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府〔2022〕51
号）规定，为进一步落实好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等行业收
费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落细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等行业收费工作
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根据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

城镇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函
〔2021〕362号）及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
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
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1〕262号）的规定，牵头
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，进一步细化实化各项政策措
施，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，纠正强制性收费，降低偏高收费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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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，规范价格收费行为，切实降低市场主体用水用电用气成本。
二、对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企业收费项目实行清单制管理
对供水供电供气企业保留的收费项目从严监管，对收费项目

实行清单制管理。按照规定，电网企业保留的收费项目为高可靠
性供电收费、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两项；城镇供水供气企业收费
项目清单由各市、县发展改革部门按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公
布。供水供电供气企业不得收取清单之外的费用。

三、规范非电网直供电环节的价格和收费行为
对电网企业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户，非电网供电主体（即

之前相关文件所提到的转供电主体）不得在终端用户电费中加收
其他费用。对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，非电网供电主体向其收
取的电价不得高于自身与电网企业结算的平均电价，平均电价按
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每月总电费和总购电量计算确定；对不具备表
计条件的终端用户，电费由终端用户公平分摊。非电网供电主体
自身电费不得分摊给终端用户；不得以电价的方式收取服务费、
管理费等，变相提高终端用户的用电成本。非电网供电主体物业
公共部位、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维护费用等，通过物业
费、租金或公共收益解决。

四、推动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等行业收费工作取得实
效

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职责分工，落实主
体责任；要广泛宣传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的重要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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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典型经验做法，加强政策解读，主动服务用户，及时回应社会
关切；要积极指导供水供电供气企业开展自查，配合市场监管部
门开展价格和收费行为监督检查，健全协调和联动机制，优化创
新方式方法，形成合力推动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等行业收
费工作取得实效。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
2022年 6月 22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，省政府办公厅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市场监管

局、能源局，广东电网公司，深圳供电局。


